附件2

大兴区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公告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扶持村
	项目地点
	建设

内容
	资金使用

情况
	项目实施

结果
	检查验收结果
	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	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情况

	1
	大兴区庞各庄镇南元子村和鲍家铺村联村共建农业设施项目
	庞各庄镇南元子村
	庞各庄镇南元子村


	建设3栋农业设施，与社会主体合作租赁经营。
	项目资金支出30.93万元。其中，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30万元，村级自筹0.93万元。
	按照制定方案实施项目建设，并对项目建设进行了竣工验收、履行结决算程序。
	合格
	在南元子村联村共建农业设施3栋。增加集体经济收入4.5万元，带动村民就业2人。
	增加集体经济收入4.5万元，带动村民就业2人，预计2026年1月起薪。

	
	
	庞各庄镇鲍家铺村
	
	
	项目资金支出30.93万元。其中，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30万元，村级自筹0.93万元。
	
	
	在南元子村联村共建农业设施3栋。增加集体经济收入2.5万元。
	增加集体经济收入2.5万元。

	2
	大兴区长子营镇车固营二村农业设施建设项目
	长子营镇车固营二村
	长子营镇车固营二村
	建设2栋钢架塑料大棚，对外租赁经营。
	项目共计使用资金30.04万元，其中中央财政扶持资金30万元，村级自筹资金0.04万元。
	按照制定方案实施项目建设，并对项目建设进行了竣工验收、履行结决算程序。
	基本

合格
	建设2栋钢架塑料大棚，对外出租经营。预计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摘牌租赁后将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。
	建设2栋钢架塑料大棚，对外出租经营。预计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摘牌租赁后将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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